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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晋江市伞业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峡（晋江）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福建优安纳伞业科技有限公司、梅花（晋

江）伞业有限公司、泉州市雨相伴伞业科技有限公司、泉州市天佑伞业科技有限公司、福建舒雨伞业有

限公司、福建虞牌实业有限公司、晋江市盈利雨具股份有限公司、晋江东石振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晋

江市伞业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曾志超、周迎迎、丁敬堂、郑瑞创、李雅玲、王卿泳、陈仕天、蔡丽玲、蔡荣

勇、蔡上游、刘基山、王美娥、刘明江、王卿勤、肖英津、蔡雅萍、林询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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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鼓励地方、行业创建本区域、本行业的绿色制造标杆

企业名单。实施对绿色制造名单的动态化管理，探索开展绿色认证和星级评价，强化效果评估，建立有

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

本文件围绕制定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的评价方法，从制伞企业的绿色生产能级、低碳践行深

度、长效发展势能等方面建立量化评价指标，引导制伞企业对标达标，持续提升绿色制造能力，以标杆

企业为示范引领，带动本协会制伞企业绿色制造能力水平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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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的评价原则、评价体系、评价程序及结果分级。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实际生产过程的制伞企业（包括晴雨伞、太阳伞等各类伞具制造商）开展本协会

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的申报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612－2023 绿色制造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6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制伞 行业 绿色 制造标 杆企 业 benchmark enterprises of green manufacturing in the

umbrella-making industry

从事伞具制造活动的企业，经认定其绿色生产能级、低碳践行深度、长效发展势能在制伞行业内具

有显著先进性、示范性和引领性。

4 评价原则

公开公平原则

评价过程应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用统一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和论证。

定量定性原则

应在定性评定和定量评分基础上进行综合评议。

综合评价原则

应对申报单位的基本要求、绿色生产能级、低碳践行深度、长效发展势能等进行综合评价。

5 评价体系

评价要素

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评价指标分为一级要素和二级要素，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评价要素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要素说明 评价依据及支撑材料

基本要求 基本资质

应是伞具生产制造企业，依法设立并持续经

营三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运营和财

务状况良好，主营业务或主要产品属于制伞

行业覆盖的范畴

提供营业执照、近三年财务审计报告、主要产

品清单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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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评价要素（续）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要素说明 评价依据及支撑材料

基本要求

合规要求

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政策和标准，近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

环保、质量等事故

提供企业承诺声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

信用中国报告信用等证明材料

环保要求

不使用国家限制或淘汰的技术、主要用能设

备和原辅材料，不生产国家限制或淘汰的产

品。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做出承诺的，应同

时满足有关承诺的要求。

自我声明、主要用能设备清单、上年度原辅材

料消耗清单、产品清单、利益相关方环境承诺

书等材料

绿色生产能级

工厂绿色

化水平
应为绿色工厂或满足绿色工厂要求

1.列入省级或市级绿色工厂等证明材料；

2.未列入省级或市级绿色工厂的，提供第三方

评价证明材料

产品绿色

化水平
生产开发的产品应为绿色产品

1.国家或省级绿色产品（列入绿色设计产品以

及节能、节水、再制造、资源综合利用、有毒

有害原料替代等国家或省级目录中的产品）；

2.由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认证的绿色产品（提

供认证报告）；

3.其他绿色产品（提供相关检测报告）

绿色设计水平应提高产品或技术的绿色设计水平 绿色设计相关的发明专利、团体标准等材料

供应链管理绿

色化水平
应对供应链实行绿色化管理

1.列入省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证明材料；

2.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绿色供应商管理、绿

色采购、绿色回收体系、绿色信息管理平台等

证明材料

低碳践行深度

低碳发展

战略
应已发布或制定绿色低碳发展战略 已发布或制定的绿色低碳战略相关文件

低碳化改进措

施
应进行低碳化改造

近3年，承担过政府改造项目立项或备案文件、

项目通过验收的项目材料，投资金额，采取的

具体举措包括但不限于用能结构优化措施，节

能节水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技术装备改造，管理

措施等

制造流程数字

化
应提高生产流程智能化、数字化水平

入选省级、市级、县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或示

范工厂项目相关证明材料

资源利用

循环化
应提高水资源利用、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提供废水回用率和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的

数据及证明材料

能源低碳

化

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使用可再生能源，提升

能源低碳化水平

提供企业可再生能源使用占比数据和相关证明

材料

温室气体

管理
应实施温室气体排放管理

第三方出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报告，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自我盘查的证明材料

碳排放强

度

应加强碳排放管理，碳排放强度应呈下降趋

势

近三年企业万元产值碳排放量或单位产品碳排

放量的证明材料等

长效发展势能

基础实力 行业地位、社会影响力、综合水平等

企业应具有相应的行业地位和佐证材料，包括

晋江市伞业行业协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获得的

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荣誉，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创新基础 拥有较强的创新平台等创新基础条件

创新资质包括：省部级、市级重点实验室、工

程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等

可持续发展动

力

应推广全生命周期绿色设计，并取得减污降

碳等方面的成效

提供推广全生命周期绿色设计的证明材料；带

动产业链、供应链、应用端等绿色设计协同提

升方面采取措施的说明材料；降耗减污降碳方

面取得成效的说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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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评价要素（续）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要素说明 评价依据及支撑材料

长效发展势能
可持续发展动

力

应采用标准化手段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提升

在绿色、低碳等方面参与标准制修订工作的证

明文件

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技术引领、环境信

息披露等方面为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方面

做出成绩

提供社会责任报告、对外公布图片等证明材料

评价要求

5.2.1 基本要求

评价主体可依据表2，对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的基本要求、绿色生产能级、低碳践行深度、

长效发展势能、加分项等进行评价，给出评价的分值。

表 2 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基本要求

基本资质

一票否决

证明文件齐全有效

合规要求 证明文件齐全有效

环保要求 证明文件齐全有效

绿色生产能级

工厂绿色

化水平
10

1.列入福建省绿色工厂示范名单的企业：10分；

2.列入泉州市绿色工厂示范名单的企业：7分；

3.未获得省级、市级绿色工厂的企业，经第三方评价，按照福建省绿色工厂评

价指标分值达到90分（含）以上：5分；

5. 经第三方评价，福建省绿色工厂评价指标分值80分（含）～90分：3分

产品绿色

化水平
10

1.近三年累计开发绿色产品10种及以上：10分；

2.近三年累计开发绿色产品6～9种：6分；

3.近三年累计开发绿色产品1～5种：3分；

绿色产品包括：①国家或省级绿色产品（列入绿色设计产品以及节能、节水、

再制造、资源综合利用、有毒有害原料替代等国家或省级目录中的产品）；②

由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认证的绿色产品（提供认证报告）；③其他绿色产品（提

供相关检测报告）

绿色设计水

平
10

1.近三年获得绿色设计相关的发明专利、团体标准合计10项以上：10分；

2.近三年获得绿色设计相关的发明专利、团体标准合计5～9项：6分；

3.近三年获得绿色设计相关的发明专利、团体标准合计1～4项：3分

供应链管

理绿色化

水平

10

1.列入福建省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10分；

2.未获得省级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每满足以下一项得2分：

（1）有可持续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

（2）实施绿色供应商管理；

（3）优先纳入绿色工厂为合格供应商和采购绿色产品；

（4）搭建供应链绿色信息管理平台

低碳践行深度

低碳发展

战略
5

1.已向社会公开发布低碳发展战略：5分；

2.已发布低碳发展战略，作为内部文件实施：3分；

3.已制定低碳发展战略，未实施：1分

低碳化改进

措施
5

1.近五年开展低碳化改造，累计投资500万元（含）以上：5分；

2.近五年开展低碳化改造，累计投资200万元（含）以上：3分；

3.近五年开展低碳化改造，累计投资50万元（含）以上：1分

制造流程数

字化
5

1.入选福建省智能制造优秀场景或示范工厂项目名单：5分；

2.入选泉州市智能制造优秀场景或示范工厂项目名单：3分；

3.入选晋江市智能制造优秀场景或示范工厂项目名单：1分；

资源利用

循环化
5

废水回用率情况：

1.废水回用率达50%（含）以上：5分；

2.废水回用率达35%（含）～50%：3分；

3.废水回用率达15%（含）～35%：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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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评价指标（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低碳践行深度

资源利用

循环化
5

固废综合利用率情况：

1.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90%（含）以上：5分；

2.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80%（含）～95%：3分；

3.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70%（含）～90%：1分

能源

低碳化
5

1.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达10%（含）以上：5分；

2.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达5%（含）～10%：3分；

3.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达2.5%（含）～5%：2分

温室气体

管理
5

1.近三年至少开展过1次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且每年自行开展温室气体

盘查：5分；

2.近五年至少开展过1次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且每年自行开展温室气体

盘查：3分；

3.近三年每年自行开展温室气体盘查：1分

碳排放

强度
5

1.近三年万元产值碳排放量或单位产品碳排放量逐年下降：5分；

2.近三年万元产值碳排放量或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呈下降趋势：3分；

3.近三年万元产值碳排放量或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平稳，基本无增长：1分

长效发展势能

基础实力 5

1.福建省内行业排名前5位或具有国家级荣誉的企业：5分；

2.福建省内行业排名第6～10位或具有省级（行业）荣誉的企业：3分；

3.福建省内行业排名第11～20位的企业：1分

创新基础 5

1.具有省部级创新平台（包括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

心、技术创新中心）等的企业：5分；

3.具有市级创新平台的企业：2分

可持续发展

动力

3

1.推广全生命周期绿色设计，在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应用端等绿色协同提升

方面采取措施，降低能耗物耗水耗，减少污染物排放效果显著：3分；

2.推广绿色设计，采取措施降低能耗物耗水耗，减少污染物排放，效果明显：

1分

5

用标准化手段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绿色、低碳等方面参与标准化工作：

1.制修订绿色、低碳相关国际、国家、行业标准：5分；

2.制修订绿色、低碳相关地方标准、晋江市伞业行业协会团体标准：3分；

3.制修订绿色、低碳相关其他地方性社团组织的团体标准：1分

2
1.每年对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包含环境相关信息：2分；

2.每年内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包含环境相关信息：1分

加分项

绿色标杆 6
近五年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国家级工业产品绿

色设计示范企业， 每项加2分

节能降碳 3
近三年获评国家级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加2分；近三年列入省级重点节

能改造项目并通过审核验收的，加1分

智造流程 6
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示范工厂名单，每项加2分；入选福建省智能

制造优秀场景、示范工厂名单，每项加1分

国创载体 10
具有国家创新平台（包括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

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每项加2分

零碳效能 3 建成经第三方认定的零碳/碳中和工厂加2分，开展零碳产品认证加1分

6 评价程序及结果分级

评价程序

6.1.1 企业申报阶段

企业自愿报名参加“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活动，提供包括基本要求、绿色生产能级、低碳

践行深度、长效发展势能等表 1 中要求的一级要素和二级要素需要的评价要点及支撑材料等材料。

6.1.2 初评阶段

根据企业的申请材料，进行书面评审，确定其是否满足评审基本要求，是否符合表 2 中的要求，满

足要求可进入评价阶段。参与评审的专家应接受过培训，掌握评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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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评价阶段

评价阶段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a) 组建评审组：组成评审组开展评价活动，评审组包括行业管理、绿色制造、节能环保、低碳

技术等方面的专家，评审组推选一位组长；评价专家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备较

强的行业和产业发展判断力，熟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产业政策，能对企业的绿色制造和低

碳发展等方面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

b) 开展评价：评价工作应采用会议形式进行书面评价，必要时可采用现场评价；

c) 公正打分：评审专家需严格按评定准则要求，客观公正进行评价和打分，科学严谨地完成评

审工作；

d) 形成评价结论：评审组需根据每位专家量化评分结果进行综合评价，经过讨论形成评价结论。

6.1.4 批准与发布

评审组织者将评审最终结果汇总后，报晋江市伞业行业协会理事会批准、发布。

评价结果分级

评价组织者按照6.1规定的评价程序开展评价工作，对评价结果进行分级，80分（含）以上为重点

推荐，70分（含）～80分为推荐，70分以下为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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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申报表

《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申报表见表A.1。

表 A.1 《制伞行业绿色制造标杆企业》申报表

企业名称

单位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法人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简介

（包括企业行业地位、人员、主营产品、市场销售、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绿色制造相关情况等方

面基本情况，限1000字）

自评价情况

（简要描述包括基本要求、绿色生产能级、低碳践行深度、长效发展势能、加分项等评价指标的具

体评分情况，限2000字）

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注意：按照评价依据和材料要求提供申报企业关于基本要求、绿色生产能级、低碳践行深度、长效发展势能、加分项等

评价指标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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